
 1 

浙江柯桥联合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信息披露报告 

 

根据《银行业金融机构外部审计监管指引》（银监发【2010】

73 号）、《商业银行信息披露办法》（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

员会令【2007】7 号）、《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指引》（银监发【2013】

34 号）的有关规定，浙江柯桥联合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我行”）对 2020 年度进行信息披露。我行董事会、高

级管理层、财务部门保证该报告中财务数据真实、完整。 

一、公司基本情况介绍 

我行于 2013 年 11 月正式对外营业，是以广大农户、小微企

业和个体工商户为主要服务对象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是柯桥人

民自己的银行。 

自开业以来，我行始终“立足区域，服务三农，支持小微”

的市场定位，充分发挥法人机构决策链短、服务效率高的优势，

积极开展产品创新、服务创新、管理创新，走差异化、特色化、

品牌化的发展道路，在业务经营上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我行将继

续以“优质、高效、方便、快捷”的服务理念，继续为广大社会

群众服务。积极参与柯桥区新农村和城镇化建设，做广大农户、

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忠实伙伴和贴心银行。 

我行主要经营范围：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

贷款；办理国内结算；办理票据承兑和贴现；从事同业拆借；从

事借记卡业务；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代理收付

款项（上述业务不含外汇业务）；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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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的其他业务。 

二、财务会计报告 

（一）会计报表：详见附件 

（二）会计报表附注：详见附件 

（三）财务情况说明书 

报告期内，我行各项业务发展迅速，经营状况总体良好。 

报告期末，我行资产总额为 226725.81 万元，其中各项贷款

余额 164081.76 万元，负债总额为 197230.06 万元，其中各项存

款余额为 133946.79 万元；所有者权益为 29495.75 万元，其中

实收资本 20000 万元，未分配利润余额为 5819.44 万元，盈余公

积 1181.45 万元，一般风险准备 2494.86 万元。 

报告期内，我行实现全年各项营业收入 11655.49 万元，各

项营业支出 8771.30 万元，实现税后净利润 2121.98 万元。 

报告期内，我行无对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有重大影响的其他

事项说明。 

（四）股东及关联交易情况 

1.股东持股情况（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股东名称 期末数 期初数 持股比例% 

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8000.00 8000.00 40.00 

浙江健然物资有限公司 2000.00 2000.00 10.00 

绍兴柯桥同策纺织有限公司 2000.00 2000.00 10.00 

上海物华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2000.00 2000.00 10.00 

中厦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0 1200.00 6.00 

浙江润昇新能源有限公司 1800.00 1200.00 9.00 

绍兴昱耀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1400.00 800.00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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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善翔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900.00 900.00 4.50 

浙江古纤道股份有限公司 800.00 800.00 4.00 

上海新炬高新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600.00 600.00 3.00 

绍兴市南洋染织有限公司 500.00 500.00 2.50 

合  计 20000.00 20000.00 100.00 

2.关联方交易 

根据《浙江柯桥联合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审计

报告》（附件 1），我行 2020 年度关联方交易情况如下： 

(1)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关联方授信业务余额： 

关联方 期末余额 风险状况 银承余额 

关键管理人员或有权决定或者参与授信和资产转移

的其他人员及其近亲属 
863.35 正常 - 

关键管理人员或有权决定或者参与授信和资产转移

的其他人员及其近亲属控制的企业 
180 正常 - 

合 计 1043.35  - 

 (2)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关联方其他业务往来余额： 

名  称 期末数 期初数 

存放同业款项   

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4138.48 3284.54 

存放同业应收利息   

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7.66 1.78 

(3)本期关联方其他业务往来发生额： 

名  称 本期数 上期数 

存放同业利息收入   

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57.53 74.23 

同业存放利息支出   

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38.07 

浙江嘉善联合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26.35 

浙江长兴联合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3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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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计  -  1,00.36  

运营成本分摊费   

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4.31 45 

 

(五）资本充足率情况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16.43 

一级资本充足率 16.43 

资本充足率 17.57 

核心一级资本 29495.75 

核心一级资本净额 29495.75 

一级资本净额 29495.75 

二级资本 2046.02 

资本净额 31541.77 
 

三、公司治理情况 

(一)董事会成员基本情况 

我行董事会由 5名成员组成，列表如下： 

姓  名 单位 是否在职董事 

陈国伟 浙江柯桥联合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吕柏仁 浙江健然物资有限公司 否 

陈立权 浙江柯桥联合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高安良 绍兴柯桥同策纺织有限公司总经理 否 

汪翔 浙江柯桥联合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二）监事会成员基本情况 
姓  名 单位 是否职工监事 

叶少康 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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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自强 绍兴昱耀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否 

吴偲 上海物华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否 

（三）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姓名 工作单位 职务 

陈立权 浙江柯桥联合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行 长 

汪翔 浙江柯桥联合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副行长 

（四）董监事会履职情况 

报告期内，董事会严格遵照《公司法》《商业银行法》和本

行《章程》的规定，勤勉忠实地履行各项职责，先后召开了 7次

董事会会议（其中临时会议 4次），及时就业务经营工作中的重

要事项进行了研究，并就换届选举、授权、股份转让、章程修订、

财务预算、专项审计、呆账贷款认定及核销、股权托管、成立关

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等 22 项重大事项进行了审议并做出了决议，

圆满完成了各项工作。 

报告期内，监事会严格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浙江柯桥联合

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赋予的职责，按照“决策、执行、

监督”三权分设的制衡机制，紧紧围绕股东大会确定的工作思路

和工作重点，从履行监督职责、支持监督经营管理层工作、监审

联动、强化内控制度建设等四方面行使了监事会的职能，共召开

现场例会 3次，听取并审议了 9项决议。 

（五）组织架构及员工情况 

报告期，我行设立行长室，有综合管理部、财务运营部、风

险管理部、业务管理部、内审部等五个职能部门，下设总行营业

部、钱清支行、漓渚支行、齐贤支行、安昌支行。年末在编员工

人数 99 人，其中管理人员 12 人，普通员工 87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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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薪酬管理情况 

全年列支人力费用支出 2213.99 万元，其中职工工资

1758.25万元，包含基础薪酬635.92万元，基础薪酬占比36.17%，

符合《商业银行稳健薪酬监管指引》要求；非职工工资性支出

455.74 万元，主要由员工伙食费、住房公积金、工作服、社保、

工会经费、职工教育经费等组成。 

五、社会责任履职情况 

（一）支农支小开展情况 

为坚持支农支小，稳定就业，实现高质量发展。2019 年，

我行认真贯彻人民银行、银监会《关于提升银行业服务实体经济

质效的指导意见》等文件精神，始终坚持以支农支小为宗旨，明

确树立了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的市场定位。至 2020 年

末，我行各项贷款余额 16.41 亿元，增幅 19.47％，农户和小微

贷款合计占比 98.08%，成立以来累计发放农户和小微企业客户

近 6458 户。 

投放小微企业贷款 2415 户共计 12.23 亿元，其中投放复工

复产支小再贷款670户共计4.85亿元，投放信用贷款5.44亿元，

占比 33%。2020 年度，我行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投放加权平均利

率为 7.34%，同比降低 0.7 个百分点，利用再贷款政策降低小微

企业融资成本。 

（二）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开展情况 

2020 年我行进一步履行消费者权益保护社会责任，开展金

融知识下乡、反假币宣传、反洗钱宣传以及送贷下乡宣传活动，

结合日常经营活动，在农贸菜场、中心商圈开展消费者权益保护

知识普及和宣传工作。2020 年，我行未发生重大投诉事件，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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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声誉风险事件。 

五、面临的风险及相应对策 

我行在报告期及未来的经营活动中面临的风险主要是信用

风险、操作风险和流动性风险。现将我行 2020 年三大类风险情

况披露如下： 

（一）信用风险 

报告期内，我行五级不良贷款为 1458.66 万元，不良贷款率

为 0.89%。贷款损失准备余额为 5824.27 万元，拨备覆盖率

399.29%，贷款损失准备金充足。，满足监管部门不低于 150%的

监管要求。 

（二）操作风险 

报告期内，我行未发生重大的操作性风险事件。 

（三）流动性风险 

报告期末，我行流动性比例为113.79%，符合相关监管要求。 

六、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内，我行无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二）报告期内，我行未发生重大案件、重大差错等情况。 

（三）报告期内，我行各项业务合同履行情况正常，无重大

合同纠纷发生。 

（四）报告期内，除上述信息外，我行无必须要让公众了解

的重要信息。 

 

 

 


